
東華三院冼次雲小學 
第十四屆家長教師會 2009-2010年度通告（011） 

 
各位家長： 

有關本會進行修章諮詢事宜有關本會進行修章諮詢事宜有關本會進行修章諮詢事宜有關本會進行修章諮詢事宜 

家長教師會已成立多年，深得家長支持及愛戴，所舉辦的各項活動，有效促進家長與教師

的溝通，共同關顧孩子的需要。為加強家長教師會的代表性，本會於 2009 年 9 月 18 日家長教

師會會議中，由楊國輝主席動議修改會章，內容如下： 

(1) 在選舉制度中加入「選舉委員會的組成」 

(2) 修訂會章中＜選舉制度＞，以加強常務委員的代表性。 

各委員於會議中一致通過上述動議，為此，本會現以諮詢文件方式，收集各會員對修章的

意見。如在收回的回條中有超過半數的會員贊成，修章將獲通過。本會於統計後，會於會員大

會中宣佈，並另函通知向各位會員有關結果。 

隨通告將建議修訂後的會章(附件)印製給各位參考，請各會員閱後填妥下開回條，交回班

主任轉交校務處陳太辦理。 

如有查詢，請與本人或張小冰老師聯絡，電話 2694-9272。 

家長教師會主席 

楊國輝  

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  回     條  ＊ 

楊主席： 

有關本會進行修章諮詢事宜有關本會進行修章諮詢事宜有關本會進行修章諮詢事宜有關本會進行修章諮詢事宜 

有關東華三院冼次雲小學第十四屆家長教師會通告（011），經已細閱，內容已知悉。 

本人對於修章內容  

□ 表示同意。 

□ 表示不同意。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姓名：                                 班別：               （        ） 

家長簽署：                                 日期：二零零九年九月        日 



東華三院冼次雲小學東華三院冼次雲小學東華三院冼次雲小學東華三院冼次雲小學    

家長教師會會章家長教師會會章家長教師會會章家長教師會會章    

 

(一)定名 

本會定名「東華三院冼次雲小學家長教師會」 ，以下簡稱「本會」，為一非牟利機

構。 

 

(二)會址 

  沙田大圍積福街 38 號 

 

(三)宗旨 

 1. 加強學校與家庭間的聯繫及溝通。 

 2. 增強家長間的聯繫及認識。 

3. 支援學校，共同推展教育，提高學生福利。 

4. 本會為東華三院冼次雲小學法團校董會唯一認可的組織，協助選出家長校董出

任該法團校董會。 

 

(四)會籍及會員權利與義務 

   

1. 會員： 

名譽會員 — 凡本校離任校長、副校長、本會前任主席及副主席均得 

為名譽會員，不需繳交會費。社會知名人士可應邀為名 

譽會員。 

 

  當然會員 — 現任本校校長及教師均為當然會員，不需繳交會費。 

 

普通會員 —本校現就讀學生之家長或監護人，除非以書面向會方提出反對者，均自

動成為家長教師會普通會員，不需繳交會費。 

 

附屬會員 — 凡畢業學生家長均可申請為附屬會員，不需繳交會費。 

 

2. 權利： 

普通會員與當然會員有動議、和議、表決、選舉和選舉權；而名譽會員和附屬會員

只有列席會議及參與大會主辦活動的權利。 

 

3.  義務: 

1. 遵守本會會章。 

2. 服從會員大會，全民投票及常務委員之議決案。 

3. 促進會務發展。 



 (五)組織 

 

 1. 會員大會： 

1.1「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關，由全體會員組成，休會時，由執行委員會處

理會中事務，並每年召開週年會員大會一次及按情需要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1.2「週年會員大會」需於每年十月中旬期間召開，召開會議日期及議程於七天前通

知全體會員。 

 

1.3 職能： 

1.3.1. 週年會員大會 

1.3.1.1 省覽及通過執行委員會提交的全年工作及財政報告、來年工

作大綱及財政預算。 

1.3.1.2 選舉執行委員會委員。 

1.3.1.3 討論及通過重要的動議。 

 

1.3.2. 特別會員大會 

修訂及通過會章或特殊動議事項。 

 

1.4.會員如有任何討論事項欲列入會員大會議程，需於會員大會舉行前兩星期提交

執行委員會秘書。 

1.5.會員大會法定人數為合法會員之十分之一；其議決事項，須有出席人數過半贊

同方能生效。投票時，若正反雙方票數相同，主席可投決定性一票。 

 

1.6.倘按召開會議的原訂時間半小時後，仍未足會議法定人數，會議將如常進行；

其決議案會連同「會議委任書」一併交與各會員，並必須獲多於一半有表決權

之會員於委任書上投票贊成，決議案方能生效。投票若正反雙方票數相同，主

席可投決定性的一票。 

 

1.7.如有二十位或以上會員聯合提出任何動議要求召開會員大會，執委會須於接獲

通知後，三星期內召開「特別會員大會」；並須於會議七天前以書面通知全體會

員出席及有關動議事項。 

 

 2. 執行委員會： 

2.1.「執行委員會」有幹事 11 – 15 人，其中家長最少佔 7 人，校長、副校長和教

師最少佔 4 人。 

 

2.2.  執行委員會以互選方式選出以下委員： 

a)主席(1 人) –負責召開並主持全體會員大會及執委會會議，領導執委會推

行會務的正常發展。(需由家長擔任) 

b)副主席(2 人) –輔助主席推動一切會務，於主席缺席時，執行主席職權。 (需

由校方及家長分別擔任) 



c)司庫(1 人) – 處理一切收支帳目，每年需將結算交出執委會審核；並提交

會員大會通過。 (司庫為校方委派出任) 

d)秘書(1 人) –處理一切會議記錄備案，準備有關會議議程。 

     e)助理秘書(1 人) –協助秘書處理一切會議記錄備案，準備有關會議議程。 

f)聯絡(1 人) –負責聯絡會員。 

     g)康樂(1 人) –負責策劃本會的一切康樂活動。      

h)總務(1 人) –負責一切總務事宜。 

     i)常務委員 (最多 4 人) 

    

2.3. 除了當然委員外，各執委的任期俱為一年。連選得連任。 

 

2.4.  年中如有遺缺，執委會有委任某會員為執委的權力。 

 

2.5.  執委會需最少每兩月召開常務會議一次。 

 

2.6. 執委工作均為義務性質，不能支取任何薪酬。 

 

(六)財務 

1. 本會經費用途如下： 

1.1. 為達成本會宗旨的一切支出。 

1.2. 為本會的一切經常性費用。 

 

 2.  司庫負責彙集會費，存入指定的銀行。支取款項，支票須經主席、兩位副主席、司

庫四人之中兩人簽署，方為生效。 

 

3. 經大會議決後，執委會有權動用本會資金，捐助學校作為獎學金、獎品或其他事項

的用途；用途由校方安排。 

 

4. 財政年度由每年十一月一日至翌年十月三十一日止。 

 

5. 會員大會將選出一位義務核數師，為本會每年至少核數一次。會計年度跟財政年度

相同。 

 

6. 司庫須提交該財政年度的資產負債表，收支賬目及核數師報告供會員大會省覽。 

 

(七) 常務委員會選舉 

1. 參選資格  

1.1 所有家長候選人必須為本會家長會員。  

1.2 教師候選人為教師會員。 

 

 

 



2. 選舉委員會的組成 

2.1 每年於會員大會前至少一個月，由執行委員會委任家長會員二人及學校會員二

人，成為選舉委員會委員。 

 

2.2 選舉委員會的職責 

    2.2.1 公佈選舉辦法及日程； 

    2.2.2 公佈提名細則； 

    2.2.3 監察候選人的宣傳活動； 

    2.2.4 印發選票、舉行選舉、監票、宣佈選舉結果；及 

    2.2.5 處理與選舉有關的投訴。 

 

2.3 選舉委員會的解散 

2.3.1 選舉委員會於每年的執行委員會選舉完成後解散。 

 

3. 選舉制度 

3.1 每年九月，選舉委員會宣佈選舉辦法及日程，並就家長委員的空缺數

目，邀請會員提名合資格的家長會員、或自薦為候選家長委員。 

3.2 各競選者應於指定日期、時間內將參選表格及政綱呈交選舉委員會，

經查閱後方成為合法候選人。 

3.3 在同一屆任期內，同一家庭不可以有兩名或以上的成員出任常務委員。 

3.4 選舉委員會須於選舉日前一星期內向全體會員公布候選人名單。 

3.5 選舉採取不記名投票制，票數最高的七位獲選為下一屆常務委員。如

票數相同而又超出七位獲選者名額時，則需要進行重選。 

3.6 投票人為合資格之基本會員，以家庭為單位，即每一家庭只可投一票。 

3.7 常務委員選出後，家長委員須於十月底前互選主席及各幹事職位，以

便進行換屆交職，並將新任常委會成員名單呈交警務處社團註冊處備

案。 

3.8 未獲選為常務委員的候選人，可由新一屆常務委員會委任為幹事，列

席常務委員會之會議，但無表決權。 

3.9 年中若有常務委員中途離任，常務委員會邀請是屆選舉中落選而票數

最高的候選人替補其空缺，如此類推。若無候選人替補，常務委員會

會考慮邀請合適的家長會員出任幹事，列席常務委員會之會議，但無

表決權。年中教師委員若有出缺，則由全體教師互選替補。常務委員

會可在填補有關空缺時再進行職務調配。 

3.10 各常務委員任期一年，由每年十一月一日至翌年十月三十一日止。連

選可連任。 

3.11 如家長候選人的數目少於或相等於家長委員的席位數目時，則候選人

自動當選。餘下空缺，交由新一屆之常務委員會考慮邀請合適的家長

會員出任幹事，列席常務委員會之會議，但無表決權。 

3.12 假若沒有家長候選人參選，現屆的常務委員會可決定延長提名的截止

日期，惟限期內仍沒有候選人參選，則該屆常務委員須連任直至新一

屆委員於會員大會中當選為止。如有中途出缺，可依本章第五點辦理。 



3.13 所有常務委員均為義務人員。 

 

4. 選舉方法 

4.1  選舉採用不記名投票方式進行。 

4.2  所有基本會員將在周年會員大會前最少一星期獲發選票。投票時間在發出選

票後的第一個及第二個工作天進行，會員可於早上 7 時 45 分至下午 4 時內親

臨學校投票，或吩咐其子女把選票投入投票箱內，投票箱放置於學校詢問處。 

4.3  點票將於投票截止時間後隨即進行，各會員有權到場監票。凡選票選多於七

人或其他不符合選舉規則的選票皆作廢票論。歡迎各會員到場監票。 

4.4  獲最高票數的首七名候選家長會員，當選為新一屆執行委員會的家長委員。 

 

5.  候選人資料 

5.1  本會將派發「候選人資料簡介」予各家長會員以供參考。 

5.2  所有「參選表格」之正本均張貼於校內展板上，供會員參閱。 

 

(八) 修章程序 

1. 會章有任何修改，須於會員大會上由出席大會的過半數會員或於「會議委任書」上

投票贊成通過方能生效。若要解散本會，則應獲本會出席的三份之二會員通過方能

生效；而本會解散後的一切資產，經償還所有負債後，倘有盈餘，將全數捐給學校

的課外活動經費。 

 

2. 會章每次修訂後，須由秘書於七天內以掛號信寄社團註冊處備案；若該處不於 28 天

內提議改動，則修訂本自動生效。 

 

 

 

(九)  附錄(「家長校董選舉」機制)(##修章於2008/9/26) 

1.  本會按指引於 24-4-06 發函向所有家長諮詢後，訂立了家長校董選機制如下：  

1.1 候選人資格：凡現就讀本校學生的家長或監護人，均可成為候選人(註 1)  

1.2 人數和任期：家長校董及替代家長校董各一名，任期為兩年  

1.3 選舉主任：由學校委派一名教師擔任  

1.4 提名參選及選舉程序：  

1.4.1  投票日前四星期，由選舉主任發出附有提名參選表格的信件通知所

有家長，有關家長校董選舉事項，如家長校董的職責、侯選人資

格、空缺數目、提名參選方法、截止提名參選日期、投票日期、

點票會日期及公布結果日期等。每名家長可提名本人或另外最多

一位合資格的候選人參選。另參選者亦須獲其他三名家長和議才

可成為候選人。  

 

1.4.2  投票日前三星期為提名參選人報名截止日期，參選人經核實成為候

選人後，須於三天內填寫候選人資料交選舉主任  

1.4.3  投票日前一星期，選舉主任須向所有合資格投票的家長註發出選票



及列出候選人名單或簡介的信件  

1.4.4  投票以不記名方式進行，選舉主任會為選舉設置投票箱，家長可於

投票日指定時間親臨學校或經子女把封妥的選票交班主任放入投

票箱  

1.4.5  選舉主任須於投票日後一星期內安排點票會，並邀請校長、家教會

主席、家長或各候選人見證點票工作  

1.4.6  獲得最多選票的候選人，將獲提名註冊為家長校董，而獲得第二最

多選票的候選人，將獲提名註冊為替代家長校董。若兩個或以上

候選人得票相同，則會以抽簽決定  

1.4.7  選舉主任在選舉工作結束後，致函所有家長，公布選舉結果，而本

會須向法團校董會提名獲選的家長，出任本校的家長校董  

1.4.8  其他  

1.4.8.1  家長校董在任期內離任，出現空缺，本會須以同樣方

式在三個月內進行補選 

1.4.8.2 為方便行政安排，每家庭只獲分發一張選票 

 

註1 根據教統局家長校董選舉指引  

http://www.emb.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1951/electionguide-parent(chi)_28.10.05.doc  

下列情况，有關家長便沒有資格成為候選人 

� 候選人為本校在職教員  

� 候選人並不符合教育條例第30條所載有關校董的註冊規定 

� 候選人在本法團校董會內同時出任多於一個界別的校董  

 

 

附註: 

修訂後內容 

新加入內容 

 



附 錄 一 

 

修訂會章兩點事項如下： 

修訂一 

加入加入加入加入    

2.  選舉委員會的組成 

2.1 每年於會員大會前至少一個月，由執行委員會委任家長會員二人及學校會員二人，

成為選舉委員會委員。 

 

2.2 選舉委員會的職責 

    2.2.1 公佈選舉辦法及日程； 

    2.2.2 公佈提名細則； 

    2.2.3 監察候選人的宣傳活動； 

    2.2.4 印發選票、舉行選舉、監票、宣佈選舉結果；及 

    2.2.5 處理與選舉有關的投訴。 

 

2.3 選舉委員會的解散 

2.3.1 選舉委員會於每年的執行委員會選舉完成後解散。 

 

修訂二 

3. 選舉制度 

3.1 每年九月，選舉委員會宣佈選舉辦法及日程，並就家長委員的空缺數目，邀請會員

提名合資格的家長會員、或自薦為候選家長委員。 

3.2 各競選者應於指定日期、時間內將參選表格及政綱呈交選舉委員會，經查閱後方成

為合法候選人。 

3.3 在同一屆任期內，同一家庭不可以有兩名或以上的成員出任常務委員。 

3.4 選舉委員會須於選舉日前一星期內向全體會員公布候選人名單。 

3.5 選舉採取不記名投票制，票數最高的七位獲選為下一屆常務委員。如票數相同而又

超出七位獲選者名額時，則需要進行重選。 

3.6 投票人為合資格之普通會員，以家庭為單位，即每一家庭只可投一票。 

3.7 常務委員選出後，家長委員須於十月底前互選主席及各幹事職位，以便進行換屆交

職，並將新任常委會成員名單呈交警務處社團註冊處備案。。 

3.8 未獲選為常務委員的候選人，可由新一屆常務委員會委任為幹事，列席常務委員會

之會議，但無表決權。 

3.9 年中若有常務委員中途離任，常務委員會邀請是屆選舉中落選而票數最高的候選人

替補其空缺，如此類推。若無候選人替補，常務委員會會考慮邀請合適的家長會員

出任幹事，列席常務委員會之會議，但無表決權。年中教師委員若有出缺，則由全

體教師互選替補。常務委員會可在填補有關空缺時再進行職務調配。 

3.10 各常務委員任期一年，由每年十一月一日至翌年十月三十一日止。連選可連任。  

3.11 如家長候選人的數目少於或相等於家長委員的席位數目時，則候選人自動當選。餘

下空缺，交由新一屆之常務委員會考慮邀請合適的家長會員出任幹事，列席常務委

員會之會議，但無表決權。  



3.12 假若沒有家長候選人參選，現屆的常務委員會可決定延長提名的截止日期，惟限期

內仍沒有候選人參選，則該屆常務委員須連任直至新一屆委員於會員大會中當選為

止。如有中途出缺，可依本章第五點辦理。  

3.13 所有常務委員均為義務人員。 

 

4. 選舉方式 

4.1  選舉採用不記名投票方式進行。 

4.2  所有基本會員將在周年會員大會前最少一星期獲發選票。投票時間在發出選票後的

第一個及第二個工作天進行，會員可於早上 7 時 45 分至下午 4 時內親臨學校投票，

或吩咐其子女把選票投入投票箱內，投票箱放置於學校詢問處。 

4.3  點票將於投票截止時間後隨即進行，各會員有權到場監票。凡選票選多於七人或其

他不符合選舉規則的選票皆作廢票論。歡迎各會員到場監票。 

4.4  獲最高票數的首七名候選家長會員，當選為新一屆執行委員會的家長委員。 

 

5. 候選人資料 

5.1  本會將派發「候選人資料簡介」予各家長會員以供參考。 

5.2  所有「參選表格」之正本均張貼於校內展板上，供會員參閱。 

 

代替原文代替原文代替原文代替原文 

2. 選舉制度 

2.1  在選舉下屆的常務委員會暨會員大會中，所有出席的會員(以每家庭計)及現任教師

均獲發選票一張。選舉採取不記名投票制，票數最高的七位獲選為下一屆常務委員。 

2.2  如票數相同而又超出七位獲選者名額時，則需要進行重選。 

2.3  常務委員選出後，家長委員須儘快互選主席及各幹事職位，以便進行換屆交職。 

2.4  未獲選為常務委員的候選人，或會由新一屆常務委員會委任為幹事，列席常務委員

會之會議，但無表決權。 

2.5  年中若有常務委員中途離任，常務委員會邀請是屆選舉第六位票數最高的候選人替

補其空缺，如此類推。若無候選人替補，常務委員會會考慮邀請合適的家長會員出

任幹事，列席常務委員會之會議，但無表決權。年中教師委員若有出缺，則由全體

教師互選替補。常務委員會可在填補有關空缺時再進行職務調配。 

2.6  各競選者應於指定日期、時間內將競選註冊表格及政綱呈交校方，查閱後方成為合

法候選人。 

2.7  各合法候選人名單將於截止後三個上課日內公布。 

2.8  在同一屆任期內，同一家庭不可以有兩名或以上的成員出任常務委員。  

2.9  各常務委員任期一年，由每年十一月一日至翌年十月三十一日止。連選可連任。  

2.10 如家長候選人的數目少於或相等於家長委員的席位數目時，則候選人自動當選。餘

下空缺，交由新一屆之常務委員會考慮邀請合適的家長會員出任幹事，列席常務委

員會之會議，但無表決權。  

2.11 假若沒有家長候選人參選，現屆的常務委員會可決定延長提名的截止日期，惟限期

內仍沒有候選人參選，則該屆常務委員須連任直至新一屆委員於會員大會中當選為

止。如有中途出缺，可依本章第五點辦理。  

2.12 所有常務委員均為義務人員。 


